
白晝的腳步

黑夜已深白晝將近(羅一三﹕12)

幽暗深深的黑影，仍然覆蓋著大地。東方出現了一線的紅色，

把山頭烘托出曲折的剪影，仿佛是背景的射燈所造成的。日腳雖然

多，卻步履緩慢，不帶一絲聲息，好像怕驚擾鳥兒飛去。公義的太

陽，總不像閃電一般，忽然衝破黑暗，照亮一片地方，逞現它的聲

威，卻是不能持續長久。太陽慢慢的升起，白晝漸漸來臨，地上的

景物一一出現，變得更加清晰，終於完全征服黑暗，不是忽然天光

大亮。這是神作為的方法。

神在聖徒個人身上的工作，也是如此。祂不是忽焉成就，使人

搖身一變，成為另一個人。祂慢慢作煉淨的工作。使徒保羅得救蒙

召，要經過亞拉伯曠野三年的靜修(加一﹕17)，後來到耶路撒冷，遭

猶太人的反對，避往大數(徒九﹕26-30)，約經過十年的隱藏生活。

巴拿巴去大數找到他，在安提阿一同事奉，還是要經過神在他身上

工作，才可以成為更加像主，彰顯基督，引導造就信徒。

一個人歸信基督，心靈裡有了光明的種子，成為“白晝之子”(帖

前五﹕5)，卻不是忽然全然光明，還要經過聖靈在他裡面的發展過

程，才可以行事為人像“光明的子女”，結出光明的果子(弗五﹕8-

14)。這轉化過程，是一番循序漸進的緩慢發長。除了亞當以外，人

不是生下就是成人，需要經過幼小，而少年，青年，以至壯年。樹

木要經過培育，才可成熟，而結出果子。不過，生命裡有了光明，

就傾向白晝的盼望，熱切願意全身光明，完全進入白晝，就是那公

義的太陽主耶穌﹕

黑夜已深，白晝將近。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，帶上光明的兵



器。行事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晝...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。(羅

一三﹕12-14)

既是屬基督的，就當披戴基督﹔“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，就該

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”(約壹二﹕6)。他也盼望主在裡面長大，使他

像主。“凡向祂有這盼望的，就潔淨自己，像祂潔淨一樣”(約壹三﹕

3)。顯然的，只有這樣的人，才可以進入白晝。因為在這個屬幽暗

掌權的世界，常見惡人迫害義人，劣幣驅逐良幣﹔但當公義的太陽

顯現在我們的生命裡，成為主掌權的白晝，作了光明之子，光自然

會驅逐黑暗，使我們能夠過榮耀主的新生活。


